
桃園市 111 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南區】送(退)件 

各校承辦人注意事項 

 

◎防疫期間入校請佩戴口罩，並於入口處測量體溫及手部酒精消毒。 

◎一律採網路報名，未完成網路報名者，不予收件。 

請各校承辦人於 111 年 09 月 17 日（星期六）至 111 年 09 月 25 日（星期日）

23 時 59 分前上《桃園市學生美術比賽網站》（網址：http://art105.tyc.edu.tw）

註冊並為學生報名。 

請列印 1.作品清冊、2.保證書（須核章）、3.學生報名表貼於作品背面，前述相

關表件限以列印輸出，手寫（除作者簽名、指導教師簽名欄位之外）恕不受理。 

☆版畫類作品為預防作品彼此黏貼之現象，得以透明膠片覆蓋，未乾透者不收。 

☆國高中(職)漫畫類如以電腦完稿，除附 tif 檔之光碟外，要送紙本作品。 

(光碟須註明【校名】、【學生姓名】) 

☆請於送件前再次確認參賽學生及學校指導老師欄位已親自簽名， 

高中(職)組請附 100-200 字作品介紹。 

壹﹑市賽送件注意須知： 

【請由自強國中 正門 〈桃園市中壢區榮民路 80 號〉進出】 

一﹑收件日期： 

（一）國小組：111 年 10 月 04 日（星期二） 

（二）國中、高中職組：111 年 10 月 05 日（星期三） 

【每日上午 9 時至 12 時、下午 1 時至 4 時】逾時不候 

二﹑收件地點：自強國中 圖書館(2F)            

（一）本校因停車位有限，煩請送件單位將作品下車後，另一位同仁將車開至收費停車

場(自強停車場) 



（二）檢附本校地理位置圖供參(如下圖)。 

 

三﹑收件流程 

（一）比賽作品清冊【請上學生美術比賽網站 http://art105.tyc.edu.tw 下載】 

（二）繳交保證書 

    【詳如桃園市 111 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實施要點附表一，請由報名系統列印輸出】。 

貳﹑市賽退件注意須知： 

一﹑市賽退件日期：（上午 9 時至 12 時，下午 1 時至 4 時） 

（一）國小組：111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三） 

（二）國中、高中職組：111 年 10 月 20 日（星期四） 

二﹑地點：自強國中 圖書館(2F) 

三﹑退件作品說明： 

（一）各校「未」獲市賽前三名之作品。（佳作及未得獎作品） 

【獲本市學生美術比賽前三名之作品由承辦單位送件參加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二）逾期未領走之作品由承辦學校全權處理或銷毀，各校不得異議。 

 

參﹑全國賽退件注意須知： 

一﹑全國賽退件日期： 

111 年 12 月 05-06 日（星期一、二）（上午 9 時至 12 時，下午 1 時至 4 時） 



二、地點：自強國中 圖書館(2F) 

三、退件作品說明： 

           （一）本市選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未」獲特優之作品。 

【獲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特優之優勝作品，由 111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委員會

委請專業快遞公司送達至各得獎學生學校】 

（二）逾期未領走之作品，承辦單位自行處置，不負保管之責，若有損毀，絕不異議。 

肆﹑承辦聯絡人方式： 

若有任何學生美術比賽之相關問題，歡迎不吝批評與指教！ 

聯絡人：自強國中輔導主任 姜昆伶  

E-mail：tc88190@tcjh.tyc.edu.tw  

連絡電話：輔導室 03-4553494 #610 

 

【相關注意事項請詳閱桃園市 111 美術比賽實施要點】 


